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

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烯碳新材 股票代码

0005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家庆 戴子凡

电话

024-22903598 024-22903598

传真

024-22921377 024-22921377

电子信箱

xtxc@ene-carbon.com xtxc@ene-carbo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1,650,271,

820.63

636,829,772.18 622,150,985.99 165.25%

666,658,

989.66

713,089,86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元

）

-271,357,

933.23

66,230,083.99 46,718,311.83 -680.84% 42,458,336.19 42,972,25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265,232,

965.28

52,785,062.07 33,273,289.91 -897.13% 39,433,971.62 39,947,89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68,654,363.32 229,057,792.16 229,057,792.16 -70.03%

234,511,

879.17

234,511,879.1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06 0.04 -675.00% 0.04 0.0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06 0.04 -675.00% 0.04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59% 4.00% 2.84% -20.43% 2.65% 2.65%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3,627,539,

064.35

3,314,651,

843.09

3,395,308,

439.45

6.84%

3,847,890,

762.00

3,848,404,

68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元

）

1,398,070,

727.56

1,687,099,

880.49

1,672,671,

392.48

-16.42%

1,620,869,

796.50

1,621,383,

716.1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1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7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9% 158,109,267

质押

10,900,000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5,601,960

王莉 境内自然人

0.26% 3,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鹏华中证

800

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2% 2,484,068

张小龙 境内自然人

0.19% 2,184,700

朱彬 境内自然人

0.17% 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7% 1,954,455

罗启伦 境内自然人

0.17% 1,946,800

宋玢阳 境内自然人

0.15% 1,700,000

张岳其 境内自然人

0.15% 1,695,4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

，

股东王莉通过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00000

股

，

股东张小龙通过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965700

股

，

股

东罗启伦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1446800

股

，

股东张岳其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695085

股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于2013年进入渐进式战略转型期， 从房地产业全面转向烯碳新材料

产业。 2014年度，公司全面实施烯碳产业经营战略，重点推进石墨烯产业规划

及产业布局，逐步奠定石墨烯产业平台公司的战略定位。

公司2013年进入渐进式战略转型期， 从房地产业转向烯碳新材料产业。

2014年度公司重点在石墨烯产业规划并实施产业经营， 奠定石墨烯产业平台

公司的定位。

公司积极筹备定向增发工作，拟重点投资促进“纳米活性碳增效肥” 、“重

油助燃减排碳基活化剂” 两大应用类拳头产品的发展。

2014年度， 公司在常州的烯碳产业战略布局取得一系列成果。 常州素有

“东方碳谷” 之称，并建设有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级石墨烯产业化基地。

公司开辟科技服务作为全新业务板块，集中于石墨烯暨先进碳材料产业科技服

务领域，目前已在常州设立全资子公司烯碳石墨烯科技服务公司。 公司正在常

州筹备“石墨烯暨先进碳产业投资基金” ，通过投资布局烯碳产业。

公司通过渐进式转型进入新产业必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董事会和全体员

工已充分认识到困难所在，并做好充足的应对措施。同时公司坚信，在国家新材

料战略指引下，在世界公认最优新材料石墨烯技术应用大爆发的浪潮中，公司

必将执掌先机，开创烯碳产业新格局。

公司主营业务为：石墨类产品、石墨烯及纳米碳、碳素类产品、耐火材料、活

性碳类产品、烯碳新材料、稀土碳基复合材料、矿产品、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烯碳新材料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5,027.1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25%；实现净利润-27,135.79万元，比上年下降680.84%。 报告期内，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材料产品销售及房地产销售，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叫

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以及由于会计核算方法调

整而将有关损益调回历史年度。

公司面对现实，抓住机遇，实施业务战略转型，本年度沿着烯碳新材料产业

继续开拓，并继续开展对下属实业公司的投后管理工作，加强规范、提升管理、

导入战略、开拓经营，同时处置不良资产，减轻包袱，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取得

了积极成效。

（1）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5月，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取得海城三

岩矿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海城三岩作为国内菱镁矿开采及深加工的龙头企

业之一，拥有矿产资源，经营稳定。 在整个行业需求及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公司

调整产品策略，在提高产品档次、增加规模的同时，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即在确

保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多开采优质矿石、生产高纯镁砂等，以提高效益为原

则，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升总体销量，实现利润总量最大化，并重点扩大优质

客户群，与各大钢厂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与鞍钢、本钢、马钢等形成供销

联合体。 报告期内，海城三岩实现营业收入30,072.19万元，净利润6,777.63万

元。

（2）奥宇集团有限公司和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2013年8月，公司通

过资产置换取得奥宇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和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51%

股权。 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作为黑龙江当地石墨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地处

中国最大石墨产品供应基地，是国家科技部任命的“石墨行业技术创新联盟”

责任单位、2013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单位和黑龙江石墨协会理事长单位，拥

有石墨产业资源、技术、市场及政策的整合优势，将为公司转向碳基新材料产业

奠定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石墨行业的生产经营受国内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销售市场波

动明显，公司全体员工同甘共苦，采取一切措施组织生产经营，努力扩宽销售网

络，并凭借上市公司资源积极寻找国内国外扩张机会，希望趁市场低迷之际迅

速占据规模优势。 报告期内，奥宇集团有限公司和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共

计完成销售收入11,816.66万元，实现净利润2,517.02万元

（3）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置业公司开发的沈阳银河丽湾定位于中高端

非普通住宅项目，受行业调控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从配套园区环境、控制

经营成本等方面入手,强化项目管理，提升产品品质，加快销售进度，盘活存量

资产。 报告期内， 沈阳银河丽湾项目实现销售12,084.18万元， 净利润-5,

988.67万元，主要原因是会计核算方法调整而将有关损益调回历史年度。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201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15年4月28日出具了大信

审字[2015]第11-0019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及其他相关规定，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度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贵公司2013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鸡东奥宇烯碳石墨

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未

按照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进行调整。 海

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在确认联营企业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时，也未

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结果进行调整。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

更正， 调减2013年末商誉274,553,074.66元， 调增长期股权投资294,149,

001.54元， 调增未分配利润20,618,553.33元， 调增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23,

356,619.80元、调减投资收益8,640,147.04元。

2、贵公司于2011年为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定制开发房地产项目，并已

于2013年交付使用。 在对该项目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时，存在跨期现象，本期

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分别调减2013年末应收账款、存货21,754,786.19

元、10,046,290.52元，分别调减2013年度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

费用21,754,786.19元、1,159,842.02元、7,660,308.67元，调增2013年度营业

成本10,046,290.52元，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63,656,727.01元。

3、贵公司销售房地产项目的车库车位，未及时确认营业收入，截止2013年

末其他应付款累计金额52,767,182.00元。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

正，分别调增2013年度营业收入、管理费用、所得税费用7,076,000.00元、849,

120.00元、1,457,656.00元，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28,237,150.48元。

4、贵公司2001-2011年销售银河园房地产项目，未准确及时计提土地增

值税等相关税费。 根据沈阳金邦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5日出

具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土增鉴字[2014]第003-007号），贵公

司应缴纳银河园项目土地增值税91,377,137.71万元。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

进行了更正，调增2013年初应缴税费91,377,137.71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82,239,423.94元，调减年初盈余公积9,137,713.77元

上述重大前期差错影响报表项目汇总情况如下：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2013

年末

/

年度金额 影响数

更正后

2013

年末

/

年度金

额

流动资产合计

2,079,778,473.96 61,060,669.48 2,140,839,143.44

应收账款

40,859,966.46 71,106,960.00 111,966,926.46

存货

1,379,667,105.93 -10,046,290.52 1,369,620,815.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34,873,369.13 19,595,926.88 1,254,469,296.01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897,629,890.37 294,149,001.54 1,191,778,891.91

商誉

274,553,074.66 -274,553,074.66 -

资产总计

3,314,651,843.09 80,656,596.36 3,395,308,439.45

流动负债合计

951,132,495.02 95,085,084.36 1,046,217,579.39

应交税费

22,611,667.22 147,852,266.36 170,463,933.58

其他应付款

283,755,491.67 -52,767,182.00 230,988,309.68

非流动负债合计

676,419,467.58 676,419,467.58

资本公积

32,471,014.60 4,569,364.51 37,040,379.11

盈余公积

125,268,959.71 -9,137,713.77 116,131,245.94

未分配利润

374,527,895.18 -9,860,138.75 364,667,75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7,099,880.49 -14,428,488.01 1,672,671,392.4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7,099,880.49 -14,428,488.01 1,672,671,392.48

营业收入

636,829,772.18 -14,678,786.19 622,150,985.99

营业成本

517,853,066.97 10,046,290.52 527,899,357.49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586,767.21 20,480,676.16 46,067,443.37

管理费用

20,243,855.50 849,120.00 21,092,975.50

投资收益

38,839,826.03 -8,330,060.18 30,509,765.85

营业外收入

122,714.02 23,356,619.80 23,479,333.82

利润总额

112,108,622.55 -31,028,313.25 81,080,309.30

所得税

28,481,794.68 -11,513,718.22 16,968,076.46

净利润

83,626,827.87 -19,514,595.04 64,112,232.84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2013年度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

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地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

制度》的规定。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为本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银

基碳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银基烯碳科技有限公司。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11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16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第九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于2014年4月28日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2015年4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董事

八人，实到会董事八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71,357,933.23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64,667,756.43元，

2014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93,309,823.20元。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四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了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有关制度，2014年度，公司

针对各项减值的资产提取了相应的减值准备共计199,378,080.17元，其中：计

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含应收、其他应收款）1,939,902.06元，冲回存货跌价

准备185,444.27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197,623,622.38元。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经理变动的议案》。

1、根据董事长王大明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范志明先生为公司总裁；于涛

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届满。

2、由于个人原因，宋云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简历

于涛，女，41岁，本科学历。 现任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 曾任天津顺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奥广场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总经

理。

于涛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于涛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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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四次监事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在

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2015年4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全体监事出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阳女士主持。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进行书面审核形成的专项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2、审议并通过《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上四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5、审议并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6、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7、审议通过《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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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公司债券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券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行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债券种类：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09银基债。

3、实行风险警示后债券简称：ST银基债。

4、债券代码：112014。

5、实行风险警示的起始日期：2015年05月04日。

6、实行风险警示的措施：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对个人投资者实行买入交易

权限管理，可以为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开通被实行风险警示债券的买入

交易权限：

（1）名下各类证券账户、资金账户、资产管理账户等金融资产总计不低于

人民币五百万元。

（2）已签署《实行风险警示公司债券交易风险揭示书》。

二、实行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2015年4月28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了2014

年财务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5]第11-00193号），该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1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6月17日发布的 《关于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

风险警示等相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上述情形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

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本公司申请，09银基债将于2015年04月30日停牌一天，自次一交易日起

复牌，并自复牌之日起实行风险警示。

三 、董事会关于拟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本次公司债券实行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14年出现亏损。 目前公

司正处于结构调整期，公司将积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争取早日

撤销本期债券风险警示。

四、实行风险警示期间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024-22903598

传真：024-22921377

电子邮箱：xtxc@ene-carbon.com

五、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无。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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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28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了2014

年财务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5]第11-00193号），该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1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6月17日发布的 《关于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

风险警示等相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上述情形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

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本公司申请，09银基债将于2015年04月30日停牌一天，自次一交易日起

复牌，并自复牌之日起实行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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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内容和影响

公司新聘请的年报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大信），在审计过程

中与前任会计师的重大重大前期会计差错的认定差异较大，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1、公司2013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

资有限公司和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未按

照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进行调整。 海城

镁兴贸易有限公司在确认联营企业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时，也未按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结果进行调整。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

正， 调减2013年末商誉274,553,074.66元， 调增长期股权投资294,149,

001.54元， 调增未分配利润20,618,553.33元， 调增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23,

356,619.80元、调减投资收益8,640,147.04元。

2、公司于2011年为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定制开发房地产项目，并已于

2013年交付使用。 在对该项目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时，存在跨期现象，本期对

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分别调减2013年末应收账款、存货21,754,786.19元、

10,046,290.52元，分别调减2013年度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

用21,754,786.19�元、1,159,842.02元、7,660,308.67元，调增2013年度营业

成本10,046,290.52元，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63,656,727.01元。

3、公司销售房地产项目的车库车位，未及时确认营业收入，截止2013年末

其他应付款累计金额52,767,182.00元。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分别调增2013年度营业收入、 管理费用、 所得税费用7,076,000.00元、849,

120.00元、1,457,656.00元，调增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28,237,150.48元。

4、公司2001-2011年销售银河园房地产项目，未准确及时计提土地增值

税等相关税费。 根据沈阳金邦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5日出具

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土增鉴字[2014]第003-007号），贵公

司应缴纳银河园项目土地增值税91,377,137.71万元。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

进行了更正，调增2013年初应缴税费91,377,137.71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82,239,423.94元，调减年初盈余公积9,137,713.77元。

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重大前期差错影响报表项目汇总情况如下：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2013

年末

/

年

度金额

影响数 更正后

2013

年末

/

年度金额

流动资产合计

2,079,778,473.96 61,060,669.48 2,140,839,143.44

应收账款

40,859,966.46 71,106,960.00 111,966,926.46

存货

1,379,667,105.93 -10,046,290.52 1,369,620,815.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34,873,369.13 19,595,926.88 1,254,469,296.01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897,629,890.37 294,149,001.54 1,191,778,891.91

商誉

274,553,074.66 -274,553,074.66 -

资产总计

3,314,651,843.09 80,656,596.36 3,395,308,439.45

流动负债合计

951,132,495.02 95,085,084.36 1,046,217,579.39

应交税费

22,611,667.22 147,852,266.36 170,463,933.58

其他应付款

283,755,491.67 -52,767,182.00 230,988,309.68

非流动负债合计

676,419,467.58 676,419,467.58

资本公积

32,471,014.60 4,569,364.51 37,040,379.11

盈余公积

125,268,959.71 -9,137,713.77 116,131,245.94

未分配利润

374,527,895.18 -9,860,138.75 364,667,75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7,099,880.49 -14,428,488.01 1,672,671,392.4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7,099,880.49 -14,428,488.01 1,672,671,392.48

营业收入

636,829,772.18 -14,678,786.19 622,150,985.99

营业成本

517,853,066.97 10,046,290.52 527,899,357.49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586,767.21 20,480,676.16 46,067,443.37

管理费用

20,243,855.50 849,120.00 21,092,975.50

投资收益

38,839,826.03 -8,330,060.18 30,509,765.85

营业外收入

122,714.02 23,356,619.80 23,479,333.82

利润总额

112,108,622.55 -31,028,313.25 81,080,309.30

所得税

28,481,794.68 -11,513,718.22 16,968,076.46

净利润

83,626,827.87 -19,514,595.04 64,112,232.84

二、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2015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按照大信在年报审计中的会计差错更正。详见《董

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二）2015年4月28日，公司监事会第九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按照大信在年报审计中的会计差错更正。详见《监

事会第九届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会计差错问题为会计师之间的专业判断，应当予以尊重

大信在年报审计中的意见，相信其本次对2013年度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 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对以前年度的财务

报表相关项目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监事会认为：会计差错问题为会计师之间的专业判断，应当予以尊重

大信在年报审计中的意见，相信其本次对2013年度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地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 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对以前年度的财务

报表相关项目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董事会关于该差错

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大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指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何琼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85,914,842.70 405,060,521.56 -2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413,129.54 7,069,448.01 -16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302,094.44 7,079,318.59 -16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3,054,342.24 9,731,410.22 1,061.7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 0.0060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 0.006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0.42% -0.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3,787,950,165.01 3,627,539,064.35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93,664,178.11 1,398,070,727.56 -0.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1,035.10

合计

-111,035.10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57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7% 137,039,267 137,039,267

质押

124,626,400

上海展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

0.61% 7,050,000 7,050,000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5,601,960 5,601,960

冻结

5,601,960

上海硕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

0.46% 5,310,000 5,31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1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43% 5,005,099 5,005,099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34% 3,972,564 3,972,564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盈阳七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0.30% 3,462,061 3,462,061

王莉 境内自然人

0.26% 3,000,000 3,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鹏华中证

800

地产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2,940,819 2,940,81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

陕国投

·

旺业

10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4% 2,728,246 2,728,24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7,039,267

人民币普通股

137,039,267

上海展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50,000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5,601,960

人民币普通股

5,601,960

上海硕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12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5,005,099

人民币普通股

5,005,099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972,564

人民币普通股

3,972,564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盈阳七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3,462,061

人民币普通股

3,462,061

王莉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华中证

800

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940,819

人民币普通股

2,940,81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

旺

业

1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28,246

人民币普通股

2,728,2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

，

股东王莉通过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000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应收帐款比年初减少89.03%， 主要系本期收到前期货款增加所

致

本报告期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77.92%，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应付股利比年初减少98.27%，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所计提的股

利所致

本报告期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34.7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增加

所致

本报告期长期借款比去年同期减少33.33%，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

致

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71.82%，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减少，导致附加

费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减少82.36%，主要系本期市场开拓费用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管理费用增加37.16%，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增加9644.74%，主要系本期贷款费用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系转回上期应收款减值损失所致

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235.71%， 主要系本期基金收益增加所

致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减少57.32%，主要系本期联营单位利润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减少154.92%，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增加

所致

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增加71676.94%，主要系诉讼损失所致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156.46%，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增加

所致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增加113.07%，主要系成员单位所得税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162.43%，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增加所

致

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62.43%，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59.68%，主要系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40.47%，主要

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51.12%，主

要系本期支付的工资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支付各项税费比去年同期减少98%，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金减少

所致

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408.29%，主

要系本期支付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33357.18%， 主要系

本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

期减少78.05%，主要系主要系本期构建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40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增加

所致

本报告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679.92%，主要系本

期支付股利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增加437.54%，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支

付股利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

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基金

000041

华夏全

球

939,027.66 939,028

100.00

%

939,028

100.00

%

766,246.57

54,

463.6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基金

合计

939,027.66 939,028 -- 939,028 -- 766,246.57

54,

463.60

-- --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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